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廉政风险防控图













1.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2.对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或无正当理由拖延受理；


3.将重要信息、资料向利害关系人泄漏，谋取私利；


4.未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











强化业务知识学习和廉政教育，提高素质；


对认定案件台账定期进行检查；


严格执行保密、公示等相关制度；


4.纪检组加强责任追查；


5.严格执行案件评查制度。


             责任主体：承办科室人员











防控措施





风险点





受理





1.强化业务知识学习和廉政教育，提高素质；


2.严格执行价格认定有关规章制度、权力运行留痕制度；


3.严格执行保密、公示等相关制度；


4.抽查评审、复查监督；


5.纪检组全程监督，健全投诉、举报监督制度；


6.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主体：承办科室人员





1.未按要求确定价格认定人员；


2.价格认定人员未按程序对标的物实施勘验、认定；


3.接受利害关系人或受人请托导致价格鉴证不客观、不公正；


4.将重要信息、资料向利害关系人泄漏，谋取私利；


5.对暂时保存的价格鉴定标的物丢失、损坏或私自使用。











防控措施





风险点





认定





1.强化业务知识学习和廉政教育，提高素质；


2.严格执行价格鉴证有关规章制度、权力运行留痕制度；


3.严格执行保密、公示等相关制度；


4.纪检组全程监督，健全投诉、举报监督制度；


5.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主体：承办科室人员








1.收受利害关系人财物或受人请托，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认定结论，影响司法公正。








防控措施





风险点





出具《价格认定


结论书》





1.强化业务知识学习和廉政教育，提高素质；


2.严格执行价格认定有关规章制度、权力运行留痕制度；


3.严格执行保密、公示等相关制度；


4.纪检组全程监督，健全投诉、举报监督制度；


5.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主体：承办科室人员








风险点





1.未按时将认定结论送达申请人；


2.将重要信息、资料泄露，谋取私利；


3.申请人对价格认定有异议或提出重新价格认定而不按程序办理的。





防控措施





送达《价格认定


结论书》








